附件
2023年征占用林地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表                        
	序号
	检查
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执法依据
	检查
对象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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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配合单位
	检查时间

	1
	对征占用林地行政许可事项的执法检查
	上海市林业局
	1.行政相对人根据《上海市林业行政许可文书》要求实施征占用林地（包括征占用林地审批中涉及林木迁移与采伐）情况；
2.行政相对人是否在承诺期限之前和《上海市林业行政许可文书》有效期内，按承诺方案完成补建林地和迁移林木工作；
3.行政相对人补建林地、占用林地的选址、面积是否符合批文要求，林木种类、规格、成活率、养护标准等是否符合《上海市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和《上海市公益林养护技术规程》要求；
4.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情况。
	1.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六条　国家保护林地，严格控制林地转为非林地，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确保林地保有量不减少。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的占用林地总量控制指标。
第三十七条　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安排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并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二项勘查、开采矿藏和修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工程，需要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用地单位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用地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预交森林植被恢复费，领取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用地单位凭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受理建设用地申请。（二）占用或者征收、征用防护林林地或者特种用途林林地面积10公顷以上的，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林地及其采伐迹地面积35公顷以上的，其他林地面积70公顷以上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面积低于上述规定数量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占用或者征收、征用重点林区的林地的，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2.部门规章：《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第九条建设项目需要使用林地的，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林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跨县级行政区域的，分别向林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第一款按照规定需要报上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和审批的建设项目，下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材料报上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3.地方政府规章：《上海市森林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占用林地许可）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向市林业部门提出申请，按照审核权限经审核同意后，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市林业部门在林地占用定额内对林地占用申请进行审核。
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市财政、林业部门应当在国家规定的标准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市森林植被恢复费具体征收标准。
区林业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安排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市林业部门应当定期督促区林业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并进行检查。
建设项目涉及占用林地的，规划资源部门在核定、提出规划条件阶段，应当征求市林业部门意见。
	办理行政许可的单位或个人
	100%
	一年一次；有问题的增加一次。
	市级
	牵头：执法处
协同：各区局
业务指导：林业处、许可处
	各区林业站
	全年




